[image: image1]
  禄环督报〔2018〕1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开德

[image: image2.wmf]
关于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“回头看”第四批

（昆环督交〔2018〕41号）D530000201806080037号交办件办理情况的报告
昆明市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截至2018年6月13日，我县先后共接收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3批3件（来电3件，来信0件），已办结1件，正在办理2件。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，6月13日应办结第四批（昆环督交〔2018〕41号）1件，现已办结1件（属实0件，部分属实0件，不属实1件）。现将转办编号D530000201806080037交办件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反映问题
昆明市很多小区建有中水站，没有在用，小区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后排入滇池，（跟投诉人再次强调要对投诉的信息真实性负责，投诉人自行挂断电话）

二、属实情况
不属实

三、重复情况
无重复

四、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
不涉及
五、办结情况
已办结

六、检查处理情况
（一）现场核实情况
接到转办单后，我县高度重视，县政府领导及时作出安排，由县住建局、县环保局牵头，县城管局、县水务局配合，成立专项核查工作组，对全县20个交付使用的小区进行核查。

经查，凤家古镇、河畔尚居、阳光尚居、彝城新都四个小区建有中水站并正常使用，其余所有物业小区污水都排入市政排污管道，进入崇德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，没有直接排入河流情况，反映情况不属实。

（二）检查发现的问题

    无

（三）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

无

（四）现场复查情况

无

（五）整改结果

    无

七、责任追究情况
无

    八、下步工作打算

（一）加强建设管理。目前，我县计划在建中水站六个，下一步，我县将强化中水站及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监管，提高污水收集量和收集处理率，确保监测设备运行正常，出水水质达到设计的标准。
（二）加强联合监管。我县持之以恒地抓好物业小区污水排放的日常监管，坚决打击和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行为。成立联合执法队伍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，定期不定期做好物业小区污水排放的执法监管工作，依法依规查处环境违法事件，确保污水集中处理，安全排放。
附件：1.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案件办理情况表》 

2．相关支撑材料
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2018年6月13日
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2018年6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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